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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

）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内部监督和风险

控制，规范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保障企业财务管理、会计核

算和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要求，根据《企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企业开展内部审计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

办法所称企业内部审计，是指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依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本企业

及子企业（单位）财务收支、财务预算、财务决算、资产质

量、经营绩效，以及建设项目或者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工作。 第四条 企业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依照内部审计准则的要求，认真组织做好内

部审计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明确经济责任，纠正违规行为

，检查内部控制程序的有效性，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维护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促进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现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五条 国资委依法对企业内部审计工

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内部审计机构设置 第六条 企业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配

备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工作规章制度，

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 第

七条 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应当依据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和完备内部控制机制的要求，在董事会下设立独立的审



计委员会。企业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由熟悉企业财务、会计

和审计等方面专业知识并具备相应业务能力的董事组成，其

中主任委员应当由外部董事担任。 第八条 企业审计委员会应

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审议企业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

划； （二）监督企业内部审计质量与财务信息披露； （三）

监督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任免，提出有关意见； （四

）监督企业社会中介审计等机构的聘用、更换和报酬支付； 

（五）审查企业内部控制程序的有效性，并接受有关方面的

投诉； （六）其他重要审计事项。 第九条 未建立董事会的国

有独资公司及国有独资企业，应当按照加强财务监督和完善

内部控制机制的要求，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加强内部审计

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强化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做好内部审计机构与内部监察（纪检）、财务、人事等有关

部门的协调工作。 第十条 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

定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直接对企业董事会（或主要负责人）

负责；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接受审计

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一条 企业所属子企业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设立相应的内部审计机构；尚不具备条件的应当设立

专职审计人员。 第十二条 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审计岗

位所必备的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内部审计机

构的负责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资格。 第三章 内部

审计机构主要职责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出资人

财务监督和企业管理工作的需要，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履

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制定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编制

企业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二）按企业内部分工组织或

参与组织企业年度财务决算的审计工作，并对企业年度财务



决算的审计质量进行监督； （三）对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适

宜或者未规定须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的有

关内容组织进行内部审计； （四）对本企业及其子企业的财

务收支、财务预算、财务决算、资产质量、经营绩效以及其

他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